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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第1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
審理計畫書

（109年度參模交訴字第1號）

110年1月14日
110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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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審理期日、地點及參與人員

一、期日： 
    110年1月14日星期四 14:00~17:00

    110年1月15日星期五 09:00~12:00
                         13:30~15:15
    ※審理程序結束後接續進行座談會
二、地點：

    1.開庭：本院4樓刑事20法庭
    2.評議：本院4樓評議室
三、參與人員：

    審判長法官  尚安雅庭  長
    陪  席法官  劉依伶法  官

    受  命法官  王怡蓁法  官

    檢  察  官  王淑月檢察官
                郭  逵檢察官

    被      告  黃家瑜
    辯  護  人  陳建三律  師

                陳冠銘律  師

    通      譯  林依沁
    法      警  本院法警
貳、起訴事實及起訴法條
一、起訴事實：
    黃家瑜為下列犯罪行為：

  於民國105年8月23日凌晨，在臺中市梧樓區梧南國小附近友人       
    住處，飲用補藥酒及啤酒後，基於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仍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4時餘許，駕駛車牌號碼52
    69-KB號自小客車（下稱甲車），沿臺中市梧棲區梧南路由東往
    西方向行駛欲返家，於同日5時30分許，行經梧南路5號前時
    ，因蛇行致甲車之右後照鏡及車身先後撞擊在路旁行走之趙東
    男及吳雅雯，致趙東男、吳雅雯分別受傷(吳雅雯受傷部分未提
    出告訴），嗣後警方調閱監視器查獲黃家瑜，並於同日8時40
    分許，對黃家瑜進行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0.74毫克 。

  明知肇事致趙東男、吳雅雯受傷，未採取適當之救護措施，基
    於肇事逃逸之犯意，逕行駕車離開現場返家。後趙東男經送往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下稱大甲光田醫院）
    進行急救，延至同日7時許，因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
    致休克不治死亡。
二、起訴法條：
  犯罪事實部分：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酒駕肇事致
                    人於死罪嫌。
  犯罪事實部分：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嫌。

參、被告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一、被告答辯：
    被告對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之酒駕肇事致人於死之事實坦
    承，但對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之肇事逃逸部分則否認，被
    告認為車禍當時是撞到電線桿，並沒有看到人。
二、辯護人辯護意旨：
   1.被告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涉嫌刑法第185條之3 第2項前段之
     酒駕肇事致人於死罪部分，自白認罪。

  2.就起訴書犯罪事實涉嫌刑法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部分，
    被告雖於民國105年8月23日凌晨有酒後駕車之事實，惟因其
    已泥醉（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反應遲鈍、   
    定向力及感覺等均產生嚴重障礙。是本件客觀上雖有肇事致人
    死傷之事實，惟因被告酒後之視力、感觀、知覺等能力均明顯
    下降，主觀上不知其有肇事，即無肇事逃逸之故意，核與刑法     
    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不符。

   3.就被告認罪的酒駕肇事致人於死部分，犯罪的情狀情堪憫恕，
     應有刑法第59條適用。

肆、爭執、不爭執事項

 一、犯罪事實部分：

  不爭執事項：

    1.被告於民國105年8月23日凌晨酒後駕車並肇事致吳雅雯受
      傷、趙東男死亡，嗣後逕行駕車離開現場。

    2.被告於同日8時40分許進行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0.74毫克。

  爭執事項：

    1.被告是否對肇事致吳雅雯受傷、趙東男死亡之事實有所認識並

      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

    2.被告涉犯酒後駕車致人於死罪之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科

      以最低刑度有期徒刑3年仍嫌過重者，得依刑法第59條酌
      量減輕其刑，而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至2 年11月之有期
      徒刑。
二、法律適用部分：    

  不爭執事項：

    構成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之酒駕肇事致人於死罪嫌。

  爭執事項：

    被告所為有無構成刑法第185條之4條之肇事逃逸罪嫌及涉犯酒
    駕肇事致人於死罪有無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
伍、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性
	編  號
	開示之證據名稱
	待   證   事   實
	證據能力及調查必要性

	書證 eq \o\ac(○,1)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清水分隊處理相驗案件初步調查報告暨報驗書
	被害人趙東男死亡之事實。

	書證 eq \o\ac(○,1)至 eq \o\ac(○,7)部分，被告、辯護人既同意作為證據，亦無不得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連性，有調查必要。

	書證 eq \o\ac(○,2)
	清水分局清水交通分隊職務報告書
	 eq \o\ac(○,1)警員張景翔接獲通
  報後，前往案發現
  場照相、繪圖、採
  證。
 eq \o\ac(○,2)調閱監視器後，發
  覺車牌號碼5269-K
  B 號自小客車涉有
  重嫌，通知被告黃
  家瑜到場說明，並
  測得酒測值為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74毫克。
	

	書證 eq \o\ac(○,3)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被告於案發時之行車路徑及現場狀況。
	

	書證 eq \o\ac(○,4)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被告於案發時之現場狀況。
	

	書證 eq \o\ac(○,5)
	光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
	吳雅雯於105年8月23日6 時53分至光田綜合醫院急診，診斷有右側前臂挫傷、右側膝部挫傷、右側膝部擦傷之傷勢。
	

	書證 eq \o\ac(○,6)
	光田綜合醫院行政相驗及法醫參考病歷摘要
	被害人於105年8月23日6時15分送至光田綜合醫院，到院前呼吸心跳停止。
	

	書證 eq \o\ac(○,7)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記錄表及光田醫院大甲分院藥物濃度檢查報告單
	被害人血液中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書證 eq \o\ac(○,8)
	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
	吳雅雯呼氣並未檢出酒精成份。
	書證 eq \o\ac(○,8)部分，係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無證據證明係違法取得，被告、辯護人亦不爭執，有證據能力；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

	書證 eq \o\ac(○,9)
	駕照及汽車車籍查詢資料
	 eq \o\ac(○,1)被告領有普通小客
  車駕照。
 eq \o\ac(○,2)5269-KB 號自小客
  車登記被告名下。
	書證 eq \o\ac(○,9)、 eq \o\ac(○,10)部分，被告、辯護人既同意作為證據，亦無不得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且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連性，有調查必要。


	書證 eq \o\ac(○,10)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2紙
	 eq \o\ac(○,1)被告因酒駕遭開立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通知單。
 eq \o\ac(○,2)被告因肇事逃逸遭
  開立舉發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
	

	書證 eq \o\ac(○,11)
	監視器晝面翻拍照片7張
	被告駕駛5269-KB號自小客車撞擊被害人後駛離現場。
	書證 eq \o\ac(○,11)至 eq \o\ac(○,13)部分，係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無證據證明係違法取得，被告、辯護人亦不爭執，有證據能力；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

	書證 eq \o\ac(○,12)
	5269-KB 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翻拍照片4張
	同上。
	

	書證 eq \o\ac(○,13)
	現場照片、車輛照片共12張
	車禍後5269-KB號自小客車車況及案發現場狀況。
	

	書證 eq \o\ac(○,14)
	相驗筆錄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書證 eq \o\ac(○,14)至 eq \o\ac(○,16)部分，被告、辯護人既同意作為證據，亦無不得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連性，有調查必要。

	書證 eq \o\ac(○,15)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
	被害人因車禍造成顱腦損傷、胸部挫傷併肋骨骨折，導致休克死亡。
	

	書證 eq \o\ac(○,16)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相驗報告書
	同上。
	

	書證 eq \o\ac(○,17)
	5269-KB 號自小客車行車記錄器譯文
	被告駕駛汽車撞擊被害人後，隨即離開現場。
	書證 eq \o\ac(○,17)部分，被告、辯護人既同意作為證據，亦無不得或不宜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但因考量檢察官已聲請於審理期日勘驗行車紀錄器影像光碟，認此行車紀錄器譯文性質上應屬同一證據，為避免證據重複調查及增加國民法官理解的負擔，故認無調查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62條第3項第4款、第2項規定，檢察官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裁定駁回。

	書證 eq \o\ac(○,18)
	相驗照片9張
	被害人死亡之事實。
	書證 eq \o\ac(○,18)部分，係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記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無證據證明係違法取得，被告、辯護人亦不爭執，有證據能力；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聯性，有調查必要。

	被告供述 eq \o\ac(○,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eq \o\ac(○,1)被告於案發地點駕車蛇行。
 eq \o\ac(○,2)車禍後右側照後鏡受損。
 eq \o\ac(○,3)行車時視線不佳，
  其雖有近視，但有
  戴眼鏡。
 eq \o\ac(○,4)駕車前係於友人家飲酒。
	被告供述 eq \o\ac(○,1)、 eq \o\ac(○,2)部分，屬被告自己於審判外之陳述，與傳聞法則無關，被告、辯護人既不爭執被告警詢、偵訊時供述之任意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其自白部分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且與本案起訴犯罪事實具關連性，有調查必要。

	被告供述 eq \o\ac(○,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eq \o\ac(○,1)駕車前，先喝補藥酒，再喝啤酒，已經醉到走路走不穩。
 eq \o\ac(○,2)於凌晨 5、6 點到家，自己將車子停在路邊停車場。
 eq \o\ac(○,3)涉犯酒後駕車、肇事逃逸、過失致死犯行均坦承。
	

	證人吳雅雯供述 eq \o\ac(○,1)
	105年8月23日警詢筆錄
	 eq \o\ac(○,1)其與被害人在案發
  地點遭同向黑色自
  小客車撞擊，被害
  人先遭撞擊。
 eq \o\ac(○,2)汽車未停留，隨即
  逃逸。
 eq \o\ac(○,3)當時視線良好。
	乃被告以外人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辯護人爭執其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無證據能力。

	證人吳雅雯供述 eq \o\ac(○,2)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eq \o\ac(○,1)其走在前方，被害人走在後方。
 eq \o\ac(○,2)被撞到後，看到黑色小轎車車速很快，沒有停車，就將車子開走。
	證人吳雅雯於檢察官訊問時未經具結之陳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有間，辯護人既爭執證據能力，復無從認其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之例外而賦予證據能力要件，故認無證據能力。

	證人趙勝學供述 eq \o\ac(○,1)
	105年8月23日偵查筆錄
	案發當日凌晨5 點天
已經亮了 ，不用路燈
也看得很清楚。
	證人趙勝學於檢察官訊問
時未經具結之陳述，屬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且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第2項規定有間，辯護
人既爭執證據能力，復無從
認其具有「特信性」與「必
要性」之例外賦予證據能力
要件，故認無證據能力。

	1.檢方聲請傳喚證人吳雅雯：
  待證事項為案發經過，詰問時間為25分鐘。
2.檢方聲請勘驗：
  (1)現場監視器影像(2)被告行車記錄器影像
  待證事項為案發經過。
	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吳雅雯，及聲請勘驗現場監視器與被告行車記錄器影像，均認有調查必要。


陸、審理時程
	110年1月14日（星期四）14時至17時

	開始時間
	所需時間
	結束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14:00
	10分鐘
	14:10
	審判長
	起始程序：

1.人別訊問

2.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3.權利告知

4.被告認罪與否答辯

5.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本院四樓刑事20法庭

（國民法官法 
 庭暫休庭地
  點：評議室）

	14:10
	10分鐘
	14:20
	檢察官
	開審陳述(§70)
	

	14:20
	10分鐘
	14:30
	辯護人
	開審陳述(§70)
	

	14:30
	10分鐘
	14:40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就案件爭點及證據整理之結果(§71)
	

	14:40
	60分鐘
	15:40
	檢察官
	調查不爭執事實之證據
	

	15:40
	15分鐘
	15:55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6:00
	40分鐘
	16:35
	檢察官
 辯護人

 及被告
	交互詰問證人吳雅雯
	

	16:35
	15分鐘
	16:5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6:50
	10分鐘
	17:0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吳雅雯
	


	110年1月15日（星期五）9時至15時15分

	開始時間
	所需時間
	結束時間
	程序

進行者
	預定進行事項
	地點

	09:00
	15分鐘
	09:15
	檢察官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本院四樓刑事20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暫休庭及評議地點：評議室）

	09:15
	20分鐘
	09:35
	辯護人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09:35
	15分鐘
	09:5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09:50
	10分鐘
	10:0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被告
	

	10:00
	25分鐘
	10:25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10:25
	25分鐘
	10:50
	被告及

辯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10:50
	10分鐘
	11:00
	檢察官
辯護人
 及被告
	科刑資料之調查
	

	11:00
	10分鐘
	11:10
	被害人

 家屬
	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
	

	11:10
	20分鐘
	11:30
	檢察官
	科刑辯論
	

	11:30
	20分鐘
	11:50
	被告及

辯護人
	科刑辯論
	

	11:50
	10分鐘
	12:00
	 被告
	最後陳述
	

	休息（12：00～13：30）
	

	13:30
	100分鐘
	15:10
	國民法官法庭
	終局評議
	

	15:10
	5分鐘
	15:15
	審判長
	宣判
	


（時程表之時間、內容暫定如上，將依當日實際進行狀況再為調整）

               臺中地方法院感謝今日您的參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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